附件2

2025年龙岩市无线电管理局技术设备维修项目
技术和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龙岩市无线电管理局在日常监测中发现控制中心大屏无法正常使用、网络机房2台交换机使用异常、1台EB500和1台ESMD接收机故障、巡洋舰监测车及便携设备电池老化、控制中心安防门禁故障等问题，为更有效地保障龙岩地区监测技术支持能力，现拟对存在问题的设备进行维修，使其恢复正常工作状态，成交供应商承担设备故障维修、第三方检测（EB500）、安装调试、售后保修、运输包装等工作。具体故障情况可参见技术服务要求中的服务列表。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1、总体要求

对出现故障的技术设备进行检查和维修，使其能恢复至正常工作状态。故障维修内容主要包括：

（1）控制中心大屏无法正常投屏使用，需对LED拼接控制器、中央控制系统等相关模块进行维修；
（2）网络机房2台交换机故障，使用异常，对交换机进行维修；
（3）1台EB500接收机出现合成器故障，需对相应模块进行维修并进行整机功能性测试；
（4）1台ESMD长自检报硬件错误，需对相应模块进行维修并进行整机功能性测试；
（5）巡洋舰监测车蓄电池老化，供电异常，更换新蓄电池；
（6）更换1块N9918A便携设备电池；
（7）更换2块PR100便携设备电池；

（8）控制中心安防门禁系统维修;
2、详细维修内容及服务列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原厂家
	维修内容
	数量

	1
	控制中心大屏
	1套
	——
	LED拼接控制器含软件、
中央控制系统含软件等
	1项

	2
	交换机
	2台
	华为
	交换机维修
	1项

	3
	EB500接收机（永定高陂和兴站）
	1台
	R&S
	故障相应模块维修
	1项

	
	
	
	
	设备整机功能性测试
	1项

	
	
	
	
	第三方检测报告
	1项

	4
	ESMD接收机（大锦山站）
	1台
	R&S
	故障相应模块维修
	1项

	
	
	
	
	设备整机功能性测试
	1项

	
	
	
	
	第三方检测报告
	1项

	5
	巡洋舰监测车
	1台
	R&S
	蓄电池更换
	1项

	6
	N9918A便携设备
	1块
	KEYSIGHT
	更换1块电池
	1项

	7
	PR100便携设备
	2块
	R&S
	更换2块电池
	1项

	8
	控制中心安防门禁系统
	1套
	——
	控制中心安防门禁系统维修
	1项


3、项目完成期及维修地点

（1）交接地点：由采购人指定，成交供应商需按要求送至指定地点；

（2）交接方式：现场交接；

（3）项目完成期：成交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60日内将设备维修调试检测完毕提交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设备后将对设备品牌型号及数量进行点验确认，确认无误后供应商应完成设备现场安装自检，安装自检完成后设备转入试运行，试运行结束后供应商应向采购人申请验收。

（4）维修要求：货物维修标准应满足国家有关要求标准，对故障接收机出具故障设备维修内容的检测报告，出具的检测报告须带有中国计量认证（CMA）标记或者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标记。

（5）运输方式：相关货物包装必须满足实际运输要求，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运输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注：包装应足以承受整个过程中的运输、转运、装卸、储存等，充分考虑到运输途中的各种情况(如暴露于恶劣气候等)和项目所在地的气候特点，以及露天存放的需要。

4、验收条件

（1）验收依据：采购文件、成交供应商报价（响应）文件、厂家货物技术标准说明和对应故障设备维修后第三方检测报告，均为验收依据，成交供应商维修后的设备需同时满足上述所有标准的要求。

（2）维修调试检测后设备点验：维修调试检测后的设备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双方对照详细维修内容及技术要求等标准对设备进行品牌型号、整体外观及数量点验确认。

（3）现场安装自检试运行后验收：点验确认后，成交供应商需对设备进行现场安装并对其整体性能和功能进行自检，自检结果需符合采购文件、报价（响应）文件及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自检合格后，设备转入为期3天的试运行。试运行结束后，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交自检记录、试运行记录和第三方检测报告，并提出验收申请。经采购人同意后，双方共同进行设备的维修验收。

5、售后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60日内将设备维修调试检测完毕提交给采购人，之后经过点验确认、现场安装自检及试运行后即可向采购人申请验收。供应商应提供至少3个月的维保期服务，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维保服务期内，须按合同条款提供服务。

（2）成交供应商在维保服务期内须提供上门维修服务，设备运行发生相同故障时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需在6小时内响应，18小时内到达现场，免费负责修理或更换再次出现故障的元件、零部件或模块（包括返厂维修），对造成的损失按合同规定赔偿及承担违约责任。

（3）维保服务期满前1个月内成交供应商应负责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如发现故障部位出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